
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1

母婴保健

技术服务
机构执业

许可

行

政
许

可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12
3001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

10月27日主席令第三十三号，2009年8月27
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二条：医疗保健机构

依照本法规定开展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
诊断、产前诊断以及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

妊娠手术的，必须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并经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可。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年6
月13日国务院令第309号，2004年12月10日

予以修改）第二十二条：从事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在其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注明获准开展
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并向同级计划

生育行政部门通报。第二十四条：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机构从事产前诊断的，应当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
政部门同意后，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查

批准，并报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从事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的机构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

症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审查批准，并向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通

报。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具体
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
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制定。使用辅助生

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技术规范，由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征求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意见后制定。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附件2
（一）第50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设
立许可，下放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

口计生行政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营业场所、

加工仓储调入、检验设施设备进行实地
考察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3.决定

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阶段责任：准
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
开。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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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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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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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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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2

母婴保健

服务人员
资格认定

行

政
许

可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12
3002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

10月27日主席令第三十三号，2009年8月27
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二条：医疗保健机构

依照本法规定开展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
诊断、产前诊断以及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

妊娠手术的，必须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并经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可。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年6
月13日国务院令第309号，2004年12月10日

予以修改）第二十二条：从事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在其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注明获准开展
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并向同级计划

生育行政部门通报。第二十四条：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机构从事产前诊断的，应当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
政部门同意后，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查

批准，并报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从事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的机构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

症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审查批准，并向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通

报。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具体
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
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制定。使用辅助生

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技术规范，由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征求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意见后制定。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附件2
（一）第51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设
立许可，下放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

口计生行政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营业场所、

加工仓储调入、检验设施设备进行实地
考察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3.决定

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阶段责任：准
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
开。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4.不依法履行监督或者

监督不力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
行政许可的；6.违规审批，给人民
群众造成损失、引发群体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的；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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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3

医疗机构

设置审批
（含港澳

台）

行

政
许

可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12
3003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26日国
务院令第149号）第九条：单位或者个人设

置医疗机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取得设置医
疗机构批准书，方可向有关部门办理其他

手续。第五十三条：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开设医疗机构及香港、澳门、台

湾居民在内地开设医疗机构的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
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27号）
附件1第1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内地设置独资
医院审批，下放至省级卫生和计划生育部

门实施。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营业场所、

加工仓储调入、检验设施设备进行实地
考察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3.决定

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阶段责任：准
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
开。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

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

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

监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
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
审批，给人民群众造成损失、引发

群体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
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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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4
医疗机构
执业登记

行

政
许

可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12
3004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26日国
务院令第149号）第十五条：医疗机构执
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第十七条：医疗机构执业登
记，由批准其设置的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办理。……第二十条：医疗机构改变名
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科目、床

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第
二十一条：医疗机构歇业，必须向原登记
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经登记机关核准后，

收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
进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设置的医

疗机构进行实地考察并查验有关证明材
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

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许可
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
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

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

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

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

监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
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
审批，给人民群众造成损失、引发

群体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
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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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5

医师执业
注册（含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
行医许

可，台湾
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
期行医许

可，香港
、澳门特
别行政区

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

医许可）

行

政
许

可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12
3005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年6
月26日主席令第五号，2009年8月27日予以

修改）第十三条：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
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
……第十四条：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

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
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
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

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3.决
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
当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阶段责任：

准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
公开。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

关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4.不依法履行监督或者

监督不力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
行政许可的；6.违规审批，给人民
群众造成损失、引发群体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的；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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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6

饮用水供

水单位卫
生许可

行

政
许

可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12
3006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1989
年2月21日主席令第十五号，2013年6月29

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九条：……饮用水供
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应当依法

取得卫生许可证。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营业场所、

加工仓储调入、检验设施设备进行实地
考察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3.决定

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阶段责任：准
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
开。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4.不依法履行监督或者

监督不力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
行政许可的；6.违规审批，给人民
群众造成损失、引发群体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的；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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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7

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

（除饭馆
、咖啡馆

、酒吧、
茶座等）

行

政
许

可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12
3007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发〔1987
〕24号）第四条：国家对公共场所以及新

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场所的选址和设计
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卫生许可证

”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签发。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2011年3月10日卫生部令第80号）第二十
二条：国家对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管
理。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
卫生许可证。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不得

营业。……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下放
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第49项：公共场
所改、扩建卫生许可，下放至设区的市级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国务院关于整合调整餐饮服务场所的公

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
定》（国发[2016]12号）规定：取消地方

卫生部门对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等4
类公共场所核发的卫生许可证，有关食品
安全许可内容整合进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

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营业场所、

加工仓储调入、检验设施设备进行实地
考察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3.决定

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阶段责任：准
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
开。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4.不依法履行监督或者

监督不力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
行政许可的；6.违规审批，给人民
群众造成损失、引发群体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的；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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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8

放射源诊

疗技术和
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行

政
许

可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12
3008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
例》（2005年9月14日国务院令第449号，

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改）第八条：……使
用放射线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疗

的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获得放射源诊疗
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营业场所、

加工仓储调入、检验设施设备进行实地
考察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3.决定

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阶段责任：准
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
开。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4.不依法履行监督或者

监督不力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
行政许可的；6.违规审批，给人民
群众造成损失、引发群体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的；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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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9
乡村医生
执业注册

行

政
许

可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12
3009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2003年8月5
日国务院令第386号）第九条：国家实行乡

村医生执业注册制度。县级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工作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3.决
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
当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阶段责任：

准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
公开。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

关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4.不依法履行监督或者

监督不力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
行政许可的；6.违规审批，给人民
群众造成损失、引发群体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的；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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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10

医疗机构
放射性职

业病危害
建设项目

预评价报
告审核

行

政
许

可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12
3010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

年10月27日主席令第六十号，2016年7月2
日予以修改）第十七条：新建、扩建、改

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
（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
害的，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进

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医疗机构建设项目
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

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放射性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

预评价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核决
定书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未提交预评价
报告或者预评价报告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

核同意的，不得开工建设。……第八十九
条：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的

监督管理，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的规
定实施。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1月24日卫
生部令第46号，2016年1月19日予以修改）
第十一条：医疗机构设置放射诊疗项目，

应当按照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的类别，
分别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建设项目

卫生审查、竣工验收和设置放射诊疗项目
申请：（一）开展放射治疗、核医学工作

的，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二）开展介入放射学工作的，向设区的
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三）开展X

射线影像诊断工作的，向县级卫生行政部
门申请办理。同时开展不同类别放射诊疗

工作的，向具有高类别审批权的卫生行政
部门申请办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营业场所、

加工仓储调入、检验设施设备进行实地
考察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3.决定

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阶段责任：准
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
开。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4.不依法履行监督或者

监督不力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
行政许可的；6.违规审批，给人民
群众造成损失、引发群体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的；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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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11

医疗机构
放射性职

业病危害
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

行

政
许

可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12
3011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

年10月27日主席令第六十号，2016年7月2
日予以修改）第十八条：……建设项目在

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医疗机构可能产生放射
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其

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经卫生行政部门验
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第八十九

条：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的
监督管理，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的规

定实施。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1月24日卫
生部令第46号，2016年1月19日予以修改）

第十三条：医疗机构在放射诊疗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

果评价；并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下
列资料，申请进行卫生验收：……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营业场所、

加工仓储调入、检验设施设备进行实地
考察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3.决定

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阶段责任：准
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
开。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4.不依法履行监督或者

监督不力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
行政许可的；6.违规审批，给人民
群众造成损失、引发群体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的；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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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12
医疗机构

评审

行

政
确

认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72
3001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1月24日卫
生部令第46号，2016年1月19日予以修改）

第十三条：医疗机构在放射诊疗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

果评价；并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下
列资料，申请进行卫生验收：……

1.评审阶段责任：严格按照医疗机构评
审标准开展评审，根据评审专家意见形

成评审结论。2.反馈阶段责任：及时向
被评审单位反馈评审意见。3.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

格按照评审标准进行评审的； 2.
更改评审意见，造成不良影响的； 

3.在评审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
弊或发生腐败行为的； 4.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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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13

计划生育

手术并发
症鉴定

行

政
确

认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72
3002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基层卫

生健康
股

【行政法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309号）
第二十九条国家建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统

计制度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事故、计划生
育手术并发症和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的
鉴定制度和报告制度。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和管理办法由国
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制定。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发生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事故、发现计划生育手术并发
症和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的，应当在国
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限内同时

向所在地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卫
生行政部门报告；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重

大事故、计划生育手术严重的并发症和计
划生育药具严重的或者新出现的不良反

应，应当同时逐级向上级人民政府计划生
育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计划
生育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计划生育手术
并发症鉴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科技〔2011〕
67号）
第十六条并发症鉴定实行县、设区的市、

省逐级鉴定制度。省级鉴定为终级鉴定。
县级人口计生部门受理并发症鉴定的申

请，负责组织并发症鉴定专家组实施鉴定
。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交由医学会组织

鉴定。具体办法由省级人口计生部门确定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需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充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受理（不受理告知理由）。2.审查阶
段责任：对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审意

见；对机构设施、设备进行实地考察并
查验相关材料原件。3.决定阶段责任：

由县级鉴定组对手术者进行医学鉴定。
4.送达阶段责任：鉴定结果书送达相应
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

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或者超
越法定职权作出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确认或不在法
定期限内作出行政确认决定的；4.

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行政确
认的；6.检查鉴定过程中索取或收

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益；7.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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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14
老年优待
证办理

行

政
确

认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72
3003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基层卫

生健康
股

《甘肃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和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制定优待

老年人的办法，逐步提高优待水平。第四十七

条老年人持身份证、优待证或者离休证等有效

证件，按照下列规定享受优待：

　　（一）尚未向社会免费的历史遗址类博物

馆、地质公园、文物建筑、风景区应当向老年

人免费开放。体育场馆应当安排一定时段向老

年人免费开放。影剧院门票、旅游景区内的观

光车、缆车等代步工具应当对老年人给予优惠

。

　　（二）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文化、旅游等

设施，对老年人实行免费或者半价优惠服务。

　　（三）公共文化体育部门应当安排面向农

村老年人的公益性文化体育服务。

　　（四）国有医疗机构对老年人实行普通门

诊挂号免费，专家门诊挂号半价，优先就诊、

化验、检查、交费、取药等优待。倡导民办医

疗机构实行上述优待规定。

　　（五）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码头等客

运站（点）应当为老年人购票、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提供优先服务，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应当

给予照顾和帮助。候车室、候机室、公共汽车

、地铁等不实行对号入座的公共场所和交通工

具应当设置总座（席）位不少于百分之十的“

老幼病残孕”座（席）位。

　　（六）六十周岁以上老年人半价乘坐城市

市内公共交通车，逐步实现六十五周岁以上老

年人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车。

　　（七）免费使用收费厕所。

　　（八）其他优待服务。

　　为老年人提供优待服务的场所，应当挂牌

明示优待服务内容。车站、机场、码头、医院

等应当设立老年人优待服务窗口。

　　常住本省行政区域的外埠老年人享受同等

优待。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查验身份证原
件。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

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阶

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
达并信息公开。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
定期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

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4.不依法履行监督或者

监督不力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
行政许可的；6.违规审批，给人民
群众造成损失、引发群体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的；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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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15

承担预防

接种工作
的医疗卫

生机构
（接种单

位）的确
认

行

政
确

认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72
3004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法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4号）第八

条经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照本条
例规定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预防接

种工作。
规范性文件：《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卫

疾控发[2005]373号）1.3.1从事预防接种
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由县级卫生行政部

门指定，并明确其责任区域。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营业场所、

加工仓储调入、检验设施设备进行实地
考察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3.决定

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阶段责任：准
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
开。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4.不依法履行监督或者

监督不力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
行政许可的；6.违规审批，给人民
群众造成损失、引发群体事件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的；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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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16

放射医疗

工作人员
证核发

行

政
确

认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72
3005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

生部令第55号，2007年6月3日发布，自
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第六条：放射工

作人员上岗前，放射工作单位负责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为

其申请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

开展放射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向为其发
放《放射诊疗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申

请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
开展本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项所列

活动以及非医用加速器运行、辐照加工、
射线探伤和油田测井等活动的放射工作单
位，向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放射工作人员证》。
其他放射工作单位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

》的规定，由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结
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就当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

进行审核并查验有关证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

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件，送达
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
定期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

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

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

责或监督不力； 5.违反法定程序
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
成损失或引发群体事件的； 7.办

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收
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益；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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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17

再生育涉

及病残儿
医学鉴定

行

政
确

认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72
3006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基层卫

生健康
股

【行政法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309号）

第十二条因生育病残儿要求再生育的，应
当向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申请
医学鉴定，经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初审同意后，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学

鉴定；当事人对医学鉴定有异议的，可以
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划生育

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医学
鉴定为终局鉴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计划

生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
定。

1.受理阶段：公示依法需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充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

理（不受理告知理由）。 2.审查阶
段：对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由市级病残儿鉴定专家组
委会对患儿做相应的医学检查鉴定 。 

4.送达阶段：将鉴定结果书送达相应的
行政部门。 5.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
合法定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准予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
予确认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

确认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
职责或监督不力，违反法定程序实
施行行政确认的。 5.检查鉴定过

程中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
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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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18
对医师的
表彰奖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01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第三十三条医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
或者奖励：

（一）在执业活动中，医德高尚，事迹突

出的；
（二）对医学专业技术有重大突破，作出

显著贡献的；
（三）遇有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突发

重大伤亡事故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
康的紧急情况时，救死扶伤、抢救诊疗表

现突出的；

（四）长期在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
区条件艰苦的基层单位努力工作的；

（五）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应当予以
表彰或者奖励的其他情形的。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3.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2.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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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19

对做出突

出贡献护
士的表彰

奖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02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行政法规】《护士条例》（国务院令第
517号）

第五条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护
士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的护士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做出突出贡献的
护士，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4.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3.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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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20

对在传染

病防治工
作中做出

显著成绩
和贡献的

单位和个
人给予表
彰和奖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03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

第六条第一款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
国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对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
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

励。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5.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4.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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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21

对在母婴
保健工作
中做出显

著成绩和
在母婴保

健科学研
究中取得

显著成果
的组织和
个人的奖

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04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第六条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和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的

组织和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6.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5.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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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22

无偿献血

奖励、先
进表彰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05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七条各
级人民政府和红十字会对积极参加献血和

在献血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奖励。

2、《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第二条
无偿献血表彰奖励是指对无偿献血事业作

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个人、集体、省
（市）和部队，依据本规定给予的奖励。
第四条国家级表彰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

…………（全文）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7.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6.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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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23

对在精神

卫生工作
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
组织、个

人给予表
彰、奖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06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第八条第一款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

国的精神卫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精神卫

生工作。
第十二条第二款对在精神卫生工作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组织、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给予表彰、奖励。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8.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7.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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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24

对在艾滋

病防治工
作中做出

显著成绩
和贡献的

单位和个
人给予表
彰和奖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07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行政法规】《艾滋病防治条例》（国务
院令第457号）

第五条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

他有关部门制定国家艾滋病防治规划；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规定和国

家艾滋病防治规划，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
政区域的艾滋病防治行动计划。

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
对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9.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8.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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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25

对在预防
接种工作

中作出显
著成绩和

贡献的接
种单位及

其工作人
员给予奖

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08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八条

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承担
预防接种工作并作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接

种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给予奖励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10.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9.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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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26
职业病防
治奖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09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1

年修正）第十三条第二款对防治职业病成
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11.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10.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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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27

对在继承
和发展中
医药事业

、中医医
疗工作等

中做出显
著贡献的

单位和个
人奖励表
彰（增

加）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10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第
七条对在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做出显

著贡献和在边远地区从事中医药工作做出
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给予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十条对在

中医药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
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12.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11.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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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28

对在学校

卫生工作
中成绩显

著的单位
或者个人

的表彰奖
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11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行政法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国

务院批准，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10号、卫
生部令第1号）

第三十一条对在学校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
的单位或者个人，各级教育、卫生行政部

门和学校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13.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12.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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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29

对在血吸

虫病防治
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
绩的单位

和个人给
予表彰或
者奖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12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行政法规】《血吸虫病防治条例》（国

务院令第463号）
第三条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制定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并组织
实施。国务院卫生、农业、水利、林业主
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和全国血吸

虫病防治规划，制定血吸虫病防治专项工
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有血吸虫病防治任务的地区（以下称血吸
虫病防治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农业或者兽医、水利、林业主管部门
依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血吸虫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国务院有关部门、血吸虫病防治地
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

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14.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13.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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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30

“两非”

案件举报
奖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13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基层卫

生健康
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八条国家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作
出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

甘肃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
择性别终止妊娠规定(2008年9月26日甘肃

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15.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14.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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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31
中医药工
作奖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14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医政股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第
七条：对在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做出

显著贡献和在边远地区从事中医药工作做
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奖励。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16.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15.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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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32

对在突发

事件应急
处理、突
发公共卫

生事件与
传染病疫

情监测信
息报告管

理工作中
做出贡献
的人员给

予表彰和
奖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15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规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
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37号）
第六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

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中做出贡
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

理的医疗卫生人员，给予适当补助和保健
津贴；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作出贡献
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因参与应急

处理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17.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16.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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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卫生健康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子项名
称（无
子项时
无需填
写）

权
力
类
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
时无需
填写）

行使
主体
（所属
部门）

承办
机构

（实施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
事项
依据

追责
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33

对在食盐

加碘消除
碘缺乏危

害工作中
做出显著

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
给予奖励

行

政
奖

励

1162

0622
MB19

8586
8846

2082
3016
000

古浪县
卫健局

公卫股

【行政法规】《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63号）
第四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碘缺乏危

害防治和碘盐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
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以下简称国务院盐
业主管机构）负责全国碘盐加工、市场供

应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第二款对在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

害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奖励。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负责对本地区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
危害的卫生监督和碘盐的卫生监督以及防

治效果评估；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盐业主管机构负责对本地区碘盐加工、市

场供应的监督管理。

1.制定评选及奖励标准。2.对符合奖励

对象的人员进行审核。18.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在评选
及奖励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或发生腐败行为的；17.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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